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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中秋佳节感念师恩 

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长大后

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现在

生活在被人称羡的国度——瑞士。 

然而，“生命从哪儿来？来这儿

干什么？死后又到哪去？”这些问题

困扰着我。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我

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我会问：为什

么他有这样的才能、胸怀、机遇，而

另一个人没有？然而探索之路并不

好走。有人向我传教、有人拉我入道，

我都没有选择。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

个智慧，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因为

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 

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也

曾经是寺院的住持。为寻求真理，她

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一九九八

年她来瑞士，事前在电话上告诉说要

带一本书给我看。当我拿到了这本书

——《转法轮》时，母亲陪着我读。

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

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 

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

集等的影响，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

思想观念看《转法轮》，甚至想从宗

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

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结果徒然。

后来想：在小圈圈里的人，怎么

能够知道圈外、更大圈圈的事情？就

象博士生的论文，幼儿园的人怎么看

得懂！我告诉自己，应该放下心去读

《转法轮》了。 

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用恭敬、

严肃的心读《转法轮》时，我发现自

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转法轮》

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内容涵盖之广

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就象曾经被

拔掉的插头，现在从新接上；曾经失

走哪一道门 

掉的

决定在大法中修炼，按照“真、

善、

记忆在被找回；对于自己生命存

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也在被破解！

我

忍”要求自己，并配合炼五套功

法。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接下页）

二零一一年中秋之际，中国大陆
和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千万份
自制的贺卡、贺词，通过明慧网恭祝
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感谢师恩。

“天安门自焚”—“补拍”的“教材”
“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

没有燃火，为什么身上是黑的？警察

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

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两腿间的

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 

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法轮

功学员对中共“帮教”人员提的问题。 

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一个公安

科长怕这些“帮教”给问住了，赶紧

抢着回答：“那是搞的教材嘛！” 

这位学员接说：“既然是搞的教

材，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你

不是说你看过两遍《转法轮》吗？那

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 

“帮教”们无法回答，洗脑班草

草收场。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

一句话，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

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压力，

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也知道

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

真实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

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以此来逼迫

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 

其实关于王进东“假烧”的破绽

非常明显。这一点，连炮制“自焚案”

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

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

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

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二

零零二年初，她曾在河北省会“法制

教育培训中心”（实为洗脑班），和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

当时有人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

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

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

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

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

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禁止自杀和杀

生。中共炮制自焚伪案，是为了煽动

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

言都能造得出来，还有什么它做不出

来的呢？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煽

动仇恨于一时，十多年来，中共对法

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早在

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

发表正式声明：“自焚”事件是由中

共政府一手导演、栽赃法轮功的。

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竟然被

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作为毒害孩

子的教材，真是邪恶至极。希望中国

人都能洞悉真相，明辨谎言，并将真

相分享于亲朋好友。（文／了然）◇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
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
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
对着镜头喊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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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页）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被

净化

瑞士生活，在文化、饮

食、

完坐时，眼睛张

样，我还可

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就象有人

在后面推着一样。得到这样一个健康

的身体，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

我却没有花一毛钱！ 

炼法轮功不久，有一天先生突然

笑着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忙，

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不休息一下

吗？”他这一问，我才突然发现：我

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更让我惊讶

的是，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而他是

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而且我

能够一觉到天亮，醒来时，精神饱满。

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钢

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

钢琴上的我的手汗；写作业时，手下

透；立着掌手指朝上，汗水就直往下

流！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坐在巴士

上，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

“唉？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也

不干，还是滋润的！”后来我真的确

定了：我的手汗不流了！ 

我向来不是个科学迷；让机器来

告诉我什么是对错，这很难说服自

己。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

生存环境的认识，我想突破这个认

识，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其实，实

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人不一定得要

透过“科学”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

世界，换只眼睛，也许你将看到截然

不同的世界！ 

走哪一道门？最后我选择了“法

轮大法”这一门，因为“答案”就在

这一门里！（文／柯秀微） 

！ 

由于来到

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

下，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

问题，我变成了老少年！我得了甲状

腺肿大，眼睛严重地往外突，身体越

来越肿，没办法爬坡，楼梯爬不到十

阶就喘不过气来。 

就在一回炼功打

开，感觉

告诉我：“你的甲状腺

肿经

善、

自己的眼压变小了，兴奋地

跑到镜子前一照，眼睛真的变回原来

的样子了！ 

医生曾经

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

好，但很难说不再复发。尤其那双眼

球，突出来是根本回不去原样了。” 

不过，在大法里不断地按“真、

忍”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我

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

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 

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

一定要垫块手帕，不然作业本会湿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田

桂婷，女，六十八岁，大庆市龙凤区

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善良慈

祥。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她告诉世

人法轮大法好。继二零一一年六月十

七日被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公安分

局绑架、非法关押半个月获释后，田

桂婷老人九月五日再次被绑架迫害，

这是从九九年至今她第六次遭中共

警察绑架迫害。  

田桂婷老人六次被绑架迫害经

历如下：  

一、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七日，

田桂婷在户外炼功，被大庆市龙凤公

安分局自强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

东风看守所。在看守所因炼功被罚强

制“开飞机”（90 度大弯腰，胳膊、

腿都是直的）折磨大约四十分钟。三

月二十一日放回家，罚款一万元。随

后被马某某勒索一千元。  

二、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去北京证实法，和另一同修坐着，没

有言语没有任何行为，来了一个便衣

问：“干什么的？”没等说话，就被

打倒在地，然后推上警车，送到北京

某派出所。在那里被强制直着身子坐

硬板凳四十多个小时，门也关不上。

当时气温零下三十多度。过后又被送

到河北省的一个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

了一个多月才放回，被勒索“罚款” 

三千多元。  

三、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下

午，田桂婷在大庆市东风新村小野烧

烤店和天合缘网吧发放真相材料时，

被小野烧烤店经理徐延武发现并跟

踪，田桂婷上了 355 路车，徐延武开

车跟踪并报警，大庆市萨尔图区公安

分局东安派出所所长胡学忠带领警察

截住 355 路车，绑架了田桂婷，关押

在大庆市看守所。后非法劳教一年，

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戒毒所。  

四、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田

桂婷下楼时，被蹲坑的便衣恶警绑架，

并掠走钥匙抄家，非法关押二十多天

后被放回家。  

五、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

田桂婷在大庆市龙凤体育馆附近讲真

相时被坏人恶意构陷，被龙凤公安分

局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第一看守所，

七月二日被放回家。  

六、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田桂

婷出门讲真相，再次被绑架，现被非

法关押在大庆第一看守所。这次邪恶

警察意图加重迫害。  

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

认的普世权利，也是中国宪法赋予每

个公民的权利。《宪法》第 36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宪法》第 35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  

思想不构成犯罪，法律只惩处行

为，而不能限制公民的思想，这是法

律的基本原则。一个公民不管他有什

么样的思想和信仰，只要他没有危害

他人的实际行为，就不能认为他是违

法犯罪。因此法轮功学员传《九评》、

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

合法行为，应当受到《宪法》及法律

的保护。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这是

完全合法的，传播法轮功也是无罪

的，不应受到刑事处罚。  

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八千多万

无辜民众，把中华民族带向毁灭的边

缘。当今被纳税人养活的警察受中共

谎言的蒙骗，不辨善恶，公然践踏法

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请参与绑

架迫害和构陷田桂婷的人，停止犯

罪，真心悔过，不做中共的殉葬品，

大庆市田桂婷老人遭六次绑架 

给自己及家人留下得救的机缘！◇


